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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旅商院工〔2024〕5号


关于印发《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image: D4C79274-94F8-433c-BBFF-E924E806E0C8]现将《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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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办法

为依法保障学校工会会员民主权利，充分发扬民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选举产生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以及《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代表资格。凡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在编或与学校签订聘任聘用合同、具有聘任聘用关系的教职工，均可当选为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条  代表基本条件。
1.本人为学校工会会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拥护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和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
2.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在工作中起骨干作用，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
3.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作风正派，公正公道；
4.有良好职业道德，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为人师表；
5.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如实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热心为教职工群众说话办事；
6.爱岗敬业，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积极支持学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自觉维护稳定团结的局面。
第三条  代表名额及分配。
根据《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职工代表名额一般占教职工人数的30%左右。教职工代表以教师为主体，教师代表不得低于代表总数的60%，并根据学校实际，保证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代表、女教师代表。
各分工会的代表名额分配，由学校工会根据相关规定研究确定，并报校党委批准。
第四条  代表选举。
1.由学校工会制定选举时具体操作流程规范、代表选票等；
2.设立各代表选区的选举工作负责人并进行相关培训；
3.代表选举工作由学校工会统一安排具体选举时间，由各选举单位按要求组织实施；
4.各代表选区的负责人按规定领取选举相关资料并负责收回和签字确认；
5.选举过程中各代表选区的负责人应向代表宣读选举办法及选举注意事项，民主推荐临时计票人、监票人各2人，当场公布初选结果。
第五条  代表产生。
根据本办法规定，各分工会的代表，由各分工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按照分配的代表名额分两步进行，即先进行候选人的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候选人的基础上进行差额选举，差额比例20%。选举过程中应注意代表的广泛性。具体要求如下：
1.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票由校工会统一制作样票。
2.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选举结果为无效；等于或小于投票人数，选举结果为有效。每张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为废票；等于或小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为有效票。选票上被选人姓名后的空格内有涂改痕迹无法辨认的为废票。
3.各分工会选举代表时，只限选本分工会的代表，否则该选票为废票。
4.各分工会选举代表时，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工会会员（教职工）参选方为有效；获得选举单位全体工会会员（教职工）过半数赞成票时，始得当选为正式代表。
5.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代表名额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所选代表得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可以就票数相等的代表重新投票确定；获得选举单位工会会员（教职工）过半数赞成票的代表名额少于应选代表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可就余下的候选人代表另行选举（已当选的代表不再作为被选举对象）。
第六条  代表资格的调整、撤换与增补。
1.代表在任期内退休、调离学校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2.代表被开除公职或被解聘的，其代表资格自开除之日或解聘之日起即行终止；
3.代表不履行职责失去群众信任的，由原选举单位向学校工会提出撤销其代表资格的书面申请，经同意后，由原选举单位进行重新选举；
4.因工作需要或代表出现缺额，须增选、补选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的，其条件和程序与选举代表相同。
第七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邀请校内外各方面同志作为列席代表或特邀代表参加会议。特邀或列席代表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具有发言权，不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由学校党委会研究确定。
第八条  代表审核。
1.代表选出后，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核。主要审核：当选代表是否符合所规定的条件、是否符合民主选举程序等。
2.经审核合格的代表将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者，即可当选为正式代表。
第九条 代表任期。
教职工代表由教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教职工代表实行任期制，任期5年，可以连选连任，任期与教职工代表大会届期相同。
教职工代表大会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组），并推选出团（组）长。
代表的任期与教职工代表大会届期一致。代表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校工会委员会、当届（次）大会主席团根据相关规定，经研究并报校党委同意后作出相应安排。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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